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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行政作用法-解題與學習思考 

概念說明 

一、定性 

公法學者在行為概念下，整理了所有公法秩序的行為類型，此階段中，各種行政

行為形式將被定義，與他行政行為形式區隔，賦予程序法的意義，並提供正確權

利救濟的分配。 

 二、建構 

建構完上開行政行為後，即將之所應受法規範之拘束與合法、違法之法律效果因

其行政行為為敘明。一般規範行政行為，會被討論的包括行為形式的容許性、形

式與實質合法以及所產生之法律效果，及人民如何救濟之問題。 

 

問題思考 

 甲合法擁有在 a地之建造執照，某日，接到乙機關所為撤銷該執照之通知，其

氣憤難耐，該通知並未敘明撤照之理由，亦未敘明其救濟之機關。試問甲如何救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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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行政處分 

第一節行政處分之概念 

體系鳥瞰 

     一、行政機關-概念 

行政處分           

           

        二、公法上行為 

 

 

 

        三、具體事件 

                爭點一、一般處分 

                爭點二、交通標示 

                

 

        四、單方性- 

 

 

        五、外部性 

               

             

 

 

        六、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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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行政處分之概念  

一、基本概念  

行政處分此一概念始於 1862 年的德國行政法學說，係由 Otto 

Mayer 學者所提出，其定義為行政向人民就甚麼是個案的法所為的高權 

宣示，其具體功用為執行、落實一般抽象行政法規，有助個案權利義務 

狀態之特定，有助於行政效率之提升。  

二、考試重點  

而在考試上，行政處分尤居於重要之地位，蓋從上開定義可知，行 

政處分係國家對個案人民權利義務狀態之特定，是以人民若欲為行政救 

濟，其標的當以行政處分為大宗。 

貳、行政處分之要素 

行政處分之要素，依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學說析其為(1)行政機

關之行為(2)公法行為(3)具備法律效果(4)外部行為(5)特定具體行為(6)單方行

為，以下就此分述: 

一、行政機關 

(一)概念: 

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2項:「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

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 

學說上則對行政機關定義為，行政主體內部依法設置，就行政事務，

得以自己名義決定並表示行政主體意思於外部之具有獨立地位的

組織體。 

二、公法行為 

三、特定具體行為 

行政處分之另一特徵，必須是針對特定具體事件所為之行為，申言之，係指相對

人必須特定，而相關事實必須具體。 

相對人是否特定之判斷標準為:規範作成時相對人是否特定。 

  相關事實是否具體之判斷標準為:效力是一次或反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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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人 

 

事實 

 

   特定  不特定 

具體 
典型之行政處分(92 條第 1項)  

 

 

 

抽象 
 

 

 

 

法規命令(150 條) 

 

爭點一、一般處分之存在(典型行政處分之變型)92 條第 2項前段 

一、對人一般處分(相對人不特定但可得特定、效力一次性)  

對於行政處分之特定要素，放寬至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特定，即是雖無法 

特定出個別之相對人，然從空間或時間可得特定出一定範圍之相對人， 

此時亦屬可得確定，稱之為對人之一般處分。  

如集會遊行法第 25 條第 1 項之解散命令。  

二、對物一般處分(相對人不特定且效力為反覆發生) 

 (一)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與一般使用  

規範物之公法性質，此種行政行為，本質上與法規命令之效力 無 

異，蓋對於公物之提供公用，概念上可以人為規範內涵，即以規範 

使用者的權利和義務，此時即為所熟知的法規命令，然今倘改以公 

物法律狀態作為規範內涵，則為公物之設定。 

 (二)其例子     

1、劃定某地為保護區或行人徒步區    

2、街道名稱或門牌號碼之更改 

3、道路之封閉 

4、博物館之禁止拍照與攝影、圖書館之相關借閱規定 

學說上有認為應將對公物之一般使用指涉為對公物之 

使用規則，而認為此種使用規則是在於確定公物使用者之權 

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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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政處分之合法要件 

體系鳥瞰 

一、判斷合法要件之時點1 

    

    二、合法性要件  形式合法要件  管轄權 

                                   

                                  程序 

                                  爭點一、陳述意見之爭點 

                                   

           

                                  方式 

                                   

                                   

    

 

 

 

 

 

 

 

                                    依法行政原則 

 

                     實質合法要件 

 

                                    一般原理原則 

 

 

 

 

 

 

 

                                                       
1 詳見訴願與行政訴訟章節，判斷合法性之時點，應隨訴訟類型而有不同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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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行政契約概念 

  一、意義 

行政契約之意義，行政程序法第 135 條並未加以正面描述，而僅側面規

定，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我國通說則多認為

行政契約係指以行政法上之法律關係為契約標的，而發生、變更或消滅

行政法上之權利或義務的書面合意。 

爭點一、如何區分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又該區別實益為何? 

問題一 

契約標的理論  

此說認為應由契約標的客觀地判斷，亦即，就契約所涉及的權利義務之性質來認

定。若該契約條款之權利義務關係屬於公法之法律關係者。例如:契約之內容在

於執行公法，約訂行政機關應作成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行為，或設定人民公法

上之權利義務，自屬行政契約。  

契約目的理論 

就契約背後所欲追求的目的來判斷，若該契約是以追求公益為其目的，則屬行政

契約。 

契約標的與目的混合理論 

原則上應以契約標的理論為準，但契約給付之內容，如為金錢給付或土地之移轉

等，在公法及私法內皆可能發生之中性給付者，此時則應斟酌契約締結的目地來

加以判斷。 

大法官釋字第 533 號吳庚大法官判斷清單 

惟鑑於行政契約作為行政作用方式之一種，既可避免行政處分單方及片面決定的

色彩，又可相當程度滿足相對人之參與感，未來將日益普遍，爰對行政主體與人

民間行政契約（行政主體相互間或私人間之行政契約暫不討論）之判斷基準，作

扼要敘述，以供各方參考。歸納目前通說，辨別此類行政契約，首須契約之一造

為代表行政主體之機關，其次，凡行政主體與私人締約，其約定內容亦即所謂

契約標的，有下列四者之一時，即認定其為行政契約：㈠作為實施公法法規之手

段者，質言之，因執行公法法規，行政機關本應作成行政處分，而以契約代替，

㈡約定之內容係行政機關負有作成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之義務者，㈢約定

內容涉及人民公法上權益或義務者，㈣約定事項中列有顯然偏袒行政機關一方或

使其取得較人民一方優勢之地位者。若因給付內容屬於「中性」，無從據此判斷

契約之屬性時，則應就契約整體目的及給付之目的為斷，例如行政機關所負之給

付義務，目的在執行其法定職權，或人民之提供給付目的在於促使他造之行政機

關承諾依法作成特定之職務上行為者，均屬之。至於締約雙方主觀願望，並不能

作為識別契約屬性之依據，因為行政機關在不違反依法行政之前提下，雖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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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行政契約之合法性控制 

行政契約必須符合法律要求，方為合法。因此，合法之行政契約，係由有管轄權

之行政機關，對其權限為規制事項，以正確之程序及依規定之方式作成，在內容

上亦無瑕疵之行政契約，具體而言，行政契約必須具備下列要件: 

         一、行政契約之許可性 

二、行政契約之形式合法性 

  (一)管轄權 

(二)程式 

(三)方式 

三、行政契約之實質合法性 

一、行政契約之許可性 

(一)除外說 

對於行政契約的締結，不以有法律特別授權為要件。僅法律未

未禁止，即可締結。  

(二)授權說 

    指對於行政契約的締結，必須有法律特別授權為要件。 

(三)我國採 

1、行政程序法第 135 條但書 

 2、大法官釋字第 348 號理由書 

 行政機關基於其法定職權，為達成特定之行政上目的，於

不違反法律規定之前提下，自得與人民約定提供某種給付，並

使接受給付者負合理之負擔或其他公法上對待給付之義務，而

成立行政契約關係。 

3、大法官釋字第 753 號理由書(詳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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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行政命令的概念 

    壹、行政命令基本概念 
一、學理上，行政命令係行政部門基於法律授權或職權，就一般事項所 

   制定之普遍抽象之法規規範。 

        二、在實定法的層次上，中央法規標準法將行政命令區分成「授權命令」

與「職權命令」；行政程序法則將行政命令區分成「法規命令」與

「行政規則」；地方制度法中，地方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範則區分

成「自治規則」與「委辦規則」。對於上述三種主要法律的差異，

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即成為主要的課題。   

    授權或職權 

對外或對內 

授權 職權 

 

對外   

對內   

 

一、授權對外的行政命令：法規命令 

行政命令基於法律授權而訂定，其規範內容亦對外涉及人民之一般事項者， 

學說上稱爲授權命令、委任命令、立法性命令或法規命令。在我國學說上有逐漸 

以「法規命令」稱呼此種授權對外行政命令的趨勢。 

二、職權對外的行政命令：職權命令 

行政命令基於行政機關的職權而訂定，其規範內容亦對外涉及人民之一般事項，

即爲學說所稱之「職權命令」。職權命令的規範內容，係對外而直接涉及人民的

權利義務事項，但不同於前述法規命令，這類命令並無法律的直接授權，而 

是行政機關爲執行法律之必要，而依其法定職樓所自行訂定。 

三、授權對内的行政命令：行政規則 

法律是否就某些事項授權行政機關訂定，除了學理上法律保留的原理原則可以提

供部分準據外，立法實務上也有就本來不必授權。機關內部事項而爲立法授權的

情形。公務員服務法第 12 條授權訂定之公務員請假規則。即是適例，此種命 

令類型，即令有授權的外觀，仍無法改變其爲拘束內部事務的性質，因此在 

外觀上雖爲授權命令，但在效力上仍與行政規則相當。 

四、職權對内的行政命令：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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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建議 

 就緊急命令，依照司法院釋字 543 號解釋可知具有暫時替代、凍結法律之效

力，則「總統」(行政權)所發布之緊急命令，竟賦予法律位階，此與行政與立法

權力分立有所牴觸，此所以容許此種法規範存在之理由乃是因「國家或人民遭遇

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事實上無法由立法權三讀通過法律，然

基於此緊急急迫特性所發布之緊急命令發布後，應立刻事後將其正當性補足。是

以，憲法增修條文規範「發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又任何國家公權力之行使皆須符合比例原則，即應具備

「必要性」，綜上分析緊急命令之要件如下： 

1、總統發布。 

2、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 

3、發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 

4、必要性。 

     貳、法規命令 

ㄧ、意義 

二、合法性控制 

三、違反之效果 

ㄧ、意義 

 (一)法規命令同時亦具有行政手段之性質。就其為法規範之意義而言， 

法規命令得設定、變更或消滅人民之權利、義務，其重要性並不亞 

於制定法。如就其為「行政手段」之意義，公行政為適用法律及執 

行任務，對於涉及地域遼闊，人數眾多，以及時間長久之事項，則 

以法規命令從事行政之形成。 

 (二)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 

   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 

            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二、法規命令的合法性控制 

法規命令必須符合法律要求，方為合法。因此，合法之法規命令，

係由有管轄權之行政機關，對其權限為規制事項，以正確之程序及依規

定之方式作成，在內容上亦無瑕疵之法規命令，具體而言，法規命令必

須具備下列要件: 

一、法規命令之形式合法性 

  (一)管轄權 

(二)程式 

(三)方式 

二、法規命令之實質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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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規則 

    一、意義 

    二、合法性控制 

 

一、意義 

 (一)基於行政一體。全國行政機關對於行政權之行使係共同構成一個整 

  體，基於機關內部之上下指揮監督，以及行政權限行使之一致性考 

  量，即有必要依其權限訂定有關行政內部秩序及運作之規範。  

       (二)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 

           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 

           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 

           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 

           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

等一般性規定。 

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

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

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的一般、抽象的規定，

其制訂無庸法律授權，亦不需對外公佈。 

行政規則之種類，一般分為四大類： 

(一)作業性之行政規則： 

即行政機關對於業務處理方式所為之一般性之規定。例如行政機關處理

人民陳情案件改進要點、工作簡化實施要點等。  

(二)組織性行政規則： 

即是機關內部組織單位業務之分工，如組織規程。 

(三)裁量性之行政規則： 

即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例如商標近似

審查基準。 

(四)解釋性之行政規則：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則。

例如內政部對於工廠法「工人」定義之解釋，財政部對於海關緝私條例

所稱「私運」或「管制」之解釋等。 

其依據為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

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

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行政規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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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行政事實行為 

體系圖鳥瞰 

一、總論-行政事實行為概念 

     意義與類型 

 

     合法性控制 

 

      行政事實行為救濟 

      爭點一、結果除去請求權? 

 

 二、各論-行政事實類型之一-行政指導 

     特徵§165  實現行政目的之手段 

               不具備法律上強制力 

               僅對特定相對人為之 

     合法性控制 

               形式合法性 管轄權 

                          正當法律程序 

                          方式§167II 

                           

               實質合法性  依法行政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爭點一、行政指導有無法律保留? 

                           一般原理原則 

  

      救濟方式 行政爭訟 

                 

               國家賠償 

                 

               損失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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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各論-行政指導 

一、意義 

二、機能 

三、特徵 

四、類型 

五、合法性控制 

六、救濟方式 

壹、意義 
行政事實行為部分，其中包括與人民從事不具法律拘束力的溝通、協調、

約定等，以獲取人民之同意與協力，從而準備或方便此等法律行為作成，有

時且以之代替法律行為。此等行為既不以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為目的，對人民

並不具拘束力，惟因其以人民為對象，行政機關又有所表示並以影響人民之

行為為目的，故與其他之事實行為有所不同。此類行政事實行為類似於德國

行政法學所稱之非正式行政行為，即日本所稱之行政指導。   

伍、合法性控制 
     行政指導必須符合法律要求，方為合法。因此，合法之行政指導，係由

有管轄權之行政機關，對其權限為規制事項，以正確之程序及依規定之方式作成，

在內容上亦無瑕疵之行政事實，具體而言，行政指導必須具備下列要件: 

一、行政指導之形式合法性 

(一)管轄權 

(二)程式 

(三)方式 

二、行政指導之實質合法性 

 

講解 

行政行為-不具強制力=>拒絕時應停止，不可據此對相對人為不利益行為 

 

   形式控制- 程序-明示行政指導之目的、內容、及負責指導者 

 

            方式 原則-不要式 

 

                 例外-請求-書面 

 

   實質控制-應注意有關法規規定之目的，不得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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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行政計畫 

體系圖鳥瞰 

 一、概念§163 

 

 二、法律性質-非特定，需依行政計畫之具體內容為斷 

 

 三、功能 

            依計畫內容區分 

 

 四、種類   依計畫之拘束力區分 

 

            依行政程序法第 164 為區分 

 

 五、行政計畫之計畫確定程序(重要) 

  步驟 

       計畫擬定程序 

 

       計畫確定程序 

 

       計畫聽證程序   許可效果 

 

       計畫確定裁決   形成效果 

                        

                      集中事權或整體性效果 

       確定計畫之實施 

 

       確定計畫裁決之救濟 

重點一、僅 164 條之行政計畫方式用本計畫確定程序 

重點二、應經聽證程序 

重點三、效果為得生集中事權效果 

重點四、救濟方式，倘行政計畫內容為行政處分，則此時因已聽證，故有§109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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